












《附錄一》
營營業報告書

茲將本公司一一一年度之經營狀況及一一二年未來展望報告如下：

一、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畫施行成果

本公司 111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1,324,755仟元，較 110 年度 1,222,231仟元，

增加 102,524 仟元。合併營業毛利為 317,604 仟元，較 110 年度 200,814 仟元，增加

116,790仟元。合併稅後淨利為 66,862仟元，較 110 年度合併稅後淨損 82,614仟元，增

加 149,476仟元盈餘。111 年度每股盈餘 1.17 元，110 年度每股虧損 1.51 元〈追溯〉。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 度 110 年 度

財

務

收

支

合併營業收入 1,324,755 1,222,231

合併營業毛利 317,604 200,814

合併稅後淨損 66,862 -82,614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5.61% -6.5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17% -14.08%

占實收資本比率

(%)

營業淨損 9.18% -10.34%

稅前淨損 12.91% -13.50%

純損率% 5.05% -6.76%

每股盈餘(虧損)-追溯(元) 1.17 -1.51

(三)研究發展狀況

一一一年度研究發展狀況及成果如下：

1. 車用 2 port USB充電器開發

2. 車用影音導航設備電源模組

3. DV攝影機/可攜式產品用充電器

4. 智能電源 SMART POWER

4.1 電源加上溫濕度 SENSOR 電源開發

4.2 電源加上光源控制智能電源開發

4.3 電源加上 meter 電源開發

5. AC/DC (30W系列)電源模組開發

6. DC/DC (30W系列)電源模組開發

7. Power Distributor 45W ，60W 產品開發

8. 通訊高 Watts 40w-60w 的插牆式產品研發

9. TYPE C 電源開發

10. 智能 OPEN FRAME 電源開發

11. IOT +AI 應用電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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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醫療 (1000W，120W系列)電源開發

13. 新材料 SHEET POWER 的無線充電研發

14. INVERTER 電源研究與規劃

15. 700W~3000W DC TO AC 電源研究與開發

16. MOTOR 應用電源研究與開發

17. 符合新安規 62368 規範系列電源開發

18. 高效率的電源開發

19. 工業電腦電源 100W 以上開發

20. Gan (High Density)300W~800W系列電源

21. Digital Power AC/DC 300W~800W系列電源技術設計平台研發

22. 無橋式 AC/DC 電源開發 1KW~2KW

23. Digital Power DC/DC (1KW~1.6KW)系列電源開發

24. 60W~7200W Charger 系列產品

25. Power Line Transformer

26. Power Transformer (AC/DC，DC/DC)

27. Planar Transformer (Consumer , Industrial , EV)

28. 100W~2KW High Power Transformer

29. DC Link Choke

30. PLC Transformer

31. Current Transformer

32. Antenna & RF Component

33. 車用的磁性元件

34. 車用的變壓器

35. 藍芽 5.0/BLE 模組暨 Dongle開發

36. 無線電控系統開發

37. 低功率無線通訊模組

38. 藍芽儀表方案開發

39. Lora Sensor 開發

40. NB IOT Sensor開發

41. 1KW PSU 開發

一一二年度研發重點如下：

1. 車用 2 port USB充電器開發

2. 車用影音導航設備電源模組

3. DV攝影機/可攜式產品用充電器

4. 智能電源 SMART POWER

4.1 電源加上溫濕度 SENSOR 電源開發

4.2 電源加上光源控制智能電源開發

4.3 電源加上 meter 電源開發

5. AC/DC (30W系列)電源模組開發

6. DC/DC (30W系列)電源模組開發

7. Power Distributor 240W ，140W，100W 產品開發

8. 通訊高 Watts 90W 的插牆式產品研發

9. TYPE C 電源開發

10. 智能 OPEN FRAME 電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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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OT +AI 應用電源開發

12. 醫療 (100W，120W系列，ATX500W)電源開發

13. 新材料 SHEET POWER 的無線充電研發

14. INVERTER 電源研究與規劃

15. 700W~3000W DC TO AC 電源研究與開發

16. MOTOR 應用電源研究與開發

17. 符合新安規 62368 規範 12W，24W，36W，48W，60W，90W系列電源開發

18. 高效率的電源開發

19. 工業電腦電源 100W 以上開發

20. Gan (High Density)450W~850W系列電源

21. Digital Power AC/DC 300W~800W系列電源技術設計平台研發

22. 無橋式 AC/DC 電源開發 1KW~2KW

23. Digital Power DC/DC (1KW~1.6KW)系列電源開發

24. 60W~7200W Charger 系列產品

25. Power Line Transformer

26. Power Transformer (AC/DC，DC/DC)

27. Planar Transformer (Consumer , Industrial , EV)

28. 100W~2KW High Power Transformer

29. DC Link Choke

30. PLC Transformer

31. Current Transformer

32. Antenna & RF Component

33. 伺服器變壓器研發

34. 資料處理中心不斷電系統的變壓器研發

35. 充電器的變壓器研發

36. Chip Iuductor 研發

37. 車用的磁性元件

38. 車用的變壓器

39. 藍芽 5.0/BLE 模組暨 Dongle開發

40. 無線電控系統開發

41. 低功率無線通訊模組

35. 藍芽儀表方案開發

36. Lora Sensor 開發

37. NB IOT Sensor開發

38. 1KW PSU 開發

二、一一二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

A. 電源充電器業務 —2022 年全球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相較於 2021 年已經改善很多，需求與供

給呈現一個健康平衡的狀況，除了車用相關的產業外，其餘大致上已經供需平衡，在 2021

年極度缺料下，各家客戶相繼調高備料準備率，導致於庫存水位都相當高，2022 年整體全球

通貨膨脹率飆高，導致終端消費者的收手，降低消費能力，所以在需求面突然向下修正不

少，以目前情況來看，整體的恢復需要到今年第二季下半季才會恢復以往的下單力道，因為

這樣，亞元的轉型也獲得了一些空間，能空出手來將轉型的產品佈建完整，持續推動高瓦特

數及綠能產品，加強這類型客戶的開發，例如：工業電腦，醫療，工控，電競，兩輪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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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AGV 等等，也針對新技術新應用的開發與研究，例如：氮化鎵小型化應用、數位式控

制、韌體開發等。另外，針對一般網通的電源供應器，開發出小型化，低成本的標準品，提

高競爭力，並適當做訂單的選擇，汰除無價值無獲利的機種與客戶，只針對利基型產品與客

戶做服務，以增加獲利水準。另外因應目前人工成本的上漲，工廠陸續導入自動化設備來降

低單位成本，以面對競爭，並適當合併效率不佳的單位，管控費用減少無效果的支出。

B. 通訊變壓器業務 —2022 年通訊變壓器業務的績效達成預算目標！2023 年預計目標持續成

長，在穩定的毛利率之下，持續擴張營業額，開發既有客戶新案件，新客戶及新的應用領

域，特別是開發扁平變壓器、大瓦特數電源變壓器、100W~7200W 充電器電源變壓器和磁性元

件，持續將投入車用電子的領域產品，產品開發和認證。大陸宜昌廠已經整理整頓好 A廠，

並將所有自動化機台移入 A廠，做最有效率的前後段整合，打造成自動化示範工廠，提高效

率並吸引客戶，強化技術服務支援速度及新產品導入，以期能達到穩定持續大幅成長的目

標。

C. 無線產品業務 —2023 年重點有二方面：

1. 在醫療應用上，會與國外大廠繼續合作開發新產品，整合 Wi-fi + BLE 特性與相應韌

體，提供整合服務給客戶。

2. 在自行車及電動助力車應用上，會更緊密與國內品牌廠合作，針對自行車無線變速控制

系統及控制儀表提供給業界新的方案。同時藉由軟硬體整合及高附加價值服務，開拓更多

的新領域客人及擴大新產品合作對象，並配合量質能子公司的充電器服務並配合提供更多

元化的電動自行車解決方案。

2.重要產銷政策：

電源產品線方面，順應營運方針，擴大高瓦特數產品開發，利基型產品的選擇，加速生產設

備的自動化，建置 T100系統，提升整體生產效率，產品，半成品及材料的管控，供應商整合，

都匯市華南廠的執行重點，並計畫設置研發單位於工廠，與生產線接軌，發揮最大的設計效益，

華東只設置華東辦公室，做相關業務開發與售後服務。

通訊變壓器廠方面，訂單穩定獲利佳，故擴大資本支出及擴增生產線，增加產能，新增產能

均以自動化線做規劃，降低對人員的需求，亦能穩定控制品質，無線產品方面，穩定中求成長。

展望 2023 年，增加高獲利產品之通訊變壓器營業額，提高高附加價值的充電器業務，擴大

這兩塊的資本支出，投入更多資源，擴大產能，提升公司獲利金額，另一方面降低高削價競爭產

品如網通產品比重，提高大瓦特數之利基產品比重，提升電源事業處的獲利，今年勢必會在

2022的基礎上再加速成長，也謝謝各位股東對經營團隊的支持！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嚴維群

總經理 戴憲明

會計主管 游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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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具之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大中國際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李聰明、林月霞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祝鳳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14-



會計師查核報告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查核意見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亞元集團)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

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

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

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

其他事項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亞元集團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合

併財務狀況，暨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

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亞元集團保持

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亞元集團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

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

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亞元集團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述如下：

一、商譽之減損評估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商譽之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二)，商譽之減損之會計

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二)；商譽之減損評估說明，請

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十一)。

商譽係併購其他企業所產生。亞元集團係以未來五年度之預計現金流量之折現

值計算之可回收金額，作為評估商譽是否產生減損之依據。

《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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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商譽之減損評估涉及未來五年度之預測，而編製財務預測所採用之假設易有

主觀判斷並具高度不確定性，可能對可回收金額之衡量結果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

響商譽減損金額之評估，因此本會計師認為商譽所作之減損評估為查核中高度關注

之領域。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1.瞭解管理階層對現金產生單位之辨認基礎並評估是否適當。

2.檢視管理階層編製之未來五年度預算，並訪談管理階層以瞭解預算編製過程

並評估其合理性。

3.評估採用之折現率是否適當。

4.檢視本年度預算達成情形，瞭解差異產生之原因並評估其可能影響。

5.核算未來五年度現金流量折現值與資產帳面價值比較，確認商譽是否產生減

損。

二、銷貨收入認列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五)，收入認列之說明，

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二二)。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型態主要由負責生產製造之工廠依約定之貿易條件

直接出貨予客戶，收入於滿足各履約義務時認列，惟可能因貨物尚未實際交付或依

個別銷售合約交易條件不同，致存貨之所有權及損失風險尚未移轉而致收入認列時

點不恰當，因此本會計師認為銷貨收入之截止及認列為查核中高度關注之領域。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1.詢問管理當局以瞭解及檢視銷貨收入認列之程序並於財務報表比較期間一致

的採用。

2.瞭解並測試銷貨收入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3.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核對各項憑證，以確定銷貨及銷貨退回、銷

貨折讓已為適當截止。

4.抽核工廠出貨文件及銷售訂單，確認交易條件及收入認列時點之正確性。

其其他事項--提提及其他會計師查核

列入亞元集團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中，有關量質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

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量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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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及附註十三所揭露之相關資訊，係依據其他

會計師之查核報告。量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總額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141,951仟元及 130,208 仟元，分別佔合

併資產總額之 10.69%及 10.92%，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374,536 仟元及 338,655 仟元，分別佔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之 28.27%及 27.71%。

其其他事事項--個個體財務報告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

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加其他事項段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表之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

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亞元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

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亞元集團

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亞元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表之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

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

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

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

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

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亞元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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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亞

元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

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

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

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亞元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亞元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亞元集團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

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

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

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謹此報告

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 聰 明 會計師

林 月 霞 會計師

金管會證期局(原財政部證期會)核准簽證字號:

(90)台財證(六)第 145560號函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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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查核意見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及

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

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

其他事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個

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

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亞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

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關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

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述如

下：

一、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減損評估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二)，

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減損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表

附註五(二)；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減損評估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六

(六)及六(十)。

商譽係併購其他企業所產生(併入之子公司帳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亞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係以未來五年度之預計現金流量之折現值計算之可回收金額，作為評

估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是否產生減損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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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減損評估涉及未來五年度之預測，而編製財

務預測所採用之假設易有主觀判斷並具高度不確定性，可能對可回收金額之衡量結

果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損金額之評估，因此本會計

師認為商譽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所作之減損評估為查核中高度關注之領域。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1.瞭解管理階層對現金產生單位之辨認基礎並評估是否適當。

2.檢視管理階層編製之未來五年度預算，並訪談管理階層以瞭解預算編製過程

並評估其合理性。

3.評估採用之折現率是否適當。

4.檢視本年度預算達成情形，瞭解差異產生之原因並評估其可能影響。

5.核算未來五年度現金流量折現值與資產帳面價值比較，確認商譽及採用權益

法之投資是否產生減損。

二、銷貨收入認列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五)，收入認列之說明，

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六(二二)。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型態主要由負責生產製造之工廠依約定之貿易條件

直接出貨予客戶，收入於滿足各履約義務時認列，惟可能因貨物尚未實際交付或依

個別銷售合約交易條件不同，致存貨之所有權及損失風險尚未移轉而致收入認列時

點不恰當，因此本會計師認為銷貨收入之截止及認列為查核中高度關注之領域。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1.詢問管理當局以瞭解及檢視銷貨收入認列之程序並於財務報表比較期間一致

的採用。

2.瞭解並測試銷貨收入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3.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核對各項憑證，以確定銷貨及銷貨退回、銷

貨折讓已為適當截止。

4.抽核工廠出貨文件及銷售訂單，確認交易條件及收入認列時點之正確性。

其其他事項--提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採用權益法投資之量質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其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

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量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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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金額及附註十三所揭露資訊，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揭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91,117 仟元及

86,823仟元，分別佔資產總額之 8.00%及 9.56%，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認列之

綜合利益(含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及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10,332仟元及 4,258

仟元，分別佔綜合損益之 14.36%及(4.95%)。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體財財務報表表之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

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

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

方案。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

責任。

會會計師查核個體體財財務報表表之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

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

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

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

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亞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

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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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

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

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

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

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謹此報告

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 聰 明 會計師

林 月 霞 會計師

金管會證期局(原財政部證期會)核准簽證字號:

(90)台財證(六)第 145560號函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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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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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111年及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元外)

111年度 110年度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 四、六.(二二)及七 $ 1,324,755 100.00 $ 1,222,231 100.00 

5110 營業成本 1,007,151 76.03 1,021,417 83.57 

5900 營業毛利 317,604 23.97 200,814 16.43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61,679 4.66 58,194 4.76 

6200 　管理費用 112,151 8.46 122,776 10.05 

6300 　研究費用 81,810 6.18 79,353 6.49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四及六.(三) 708 0.05 1,919 0.16 

營業費用合計 256,348 19.35 262,242 21.46 

6900 營業淨利(損) 61,256 4.62 (61,428) (5.0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四及六.(二三) 12,878 0.97 9,273 0.76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二四) 16,925 1.28 (9,862) (0.80)

7050   財務成本 六.(二五) (4,866) (0.37) (2,917) (0.24)

7670   減損損失 四、六.(八)及六.(十一) (52) 0.00 (15,227) (1.25)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 24,885 1.88 (18,733) (1.53)

7900 稅前淨利(損) 86,141 6.50 (80,161) (6.56)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十八) (19,279) (1.45) (2,453) (0.20)

8200 本期淨利(損) $ 66,862 5.05 $ (82,614) (6.76)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四及六.(十六) $ 260 0.02 $ 100 0.01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未實現評

    價損益 (32) - 14 -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四及六.(十八) (52) - (20)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6,432 0.48 (4,625) (0.38)

83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

    相關之所得稅 四及六.(十八) (1,291) (0.10) 927 0.0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317 0.40 (3,604) (0.29)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72,179 5.45 $ (86,218) (7.05)

8600 淨利(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66,632 $ (82,360)

8620   非控制權益 230 (254)

$ 66,862    $ (82,614)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71,970 $ (85,972)

8720   非控制權益 209 (246)

$ 72,179    $ (86,218)    

9750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四及六.(二十)

  未追溯 $ 1.17 $ (1.39)

  追溯 $ (1.51)

9850 稀釋每股盈餘(虧損) 四及六.(二十)

  未追溯 $ 1.16 $ (1.39)

  追溯 $ (1.51)

(參閱財務報表附註及附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董事長：嚴維群                   經理人：戴憲明                     會計主管：游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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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111年及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 86,141 $ (80,161)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5,103 34,099 

各項攤提 191 34 

    減損損失 52 15,227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708 1,919 

    備抵損失沖銷 - (1,992)

    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回升利益) (14,598) 6,581 

    存貨報廢損失 19,025 7,466 

    租賃修改利益 - (92)

    利息費用 4,866 2,917 

    利息收入 (1,064) (994)

    股利收入 - (24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淨額 2,973 4,634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540 (1,48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損失(利益) (787) 1,479 

    預付設備款轉列費用 1,333 2,34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 701 -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6,034 1,77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60 3,749 

    應收票據增加 (11,696) (517)

    應收帳款增加 (25,150) (49,508)

    存貨(增加)減少 42,673 (82,936)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380 (2,666)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5,359) 6,251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13) (12)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4,642 (33)

    應付帳款減少 (10,465) (74,181)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2,013) 21,619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5,760 (418)

    營運產生(耗用)之現金 140,037 (185,132)

    支付之所得稅 (8,773) (4,030)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31,264 (189,16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854 8,753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 22,685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價款 1,322 4,159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 30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0,656) (11,312)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010 648 

  存出保證金減少 - 9

  預付設備款增加 (491) (1,660)

  無形資產增加 (3,283) -

  收取之利息 1,064 1,049 

  收取之股利 - 24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0,180) 24,601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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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短期借款 (180,896) (94,936)

舉借短期借款 138,908 180,896 

償還長期借款 (45,833) (4,167)

  存入保證金增加(減少) 2 (1,628)

  現金增資 144,000 -

  員工行使認股權發行新股 3,797 -

  租賃本金償還 (19,106) (19,488)

  支付之利息 (4,978) (2,826)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5,894 57,85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5,741 (3,396)

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42,719 (110,10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34,625 344,73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377,344 $ 234,625 

(參閱財務報表附註及附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董事長：嚴維群              經理人：戴憲明              會計主管：游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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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111年及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元外)

111年度 110年度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 四、六.(二二)及七 $ 918,475 100.00 $ 706,098 100.00 

5110 營業成本 七 812,698 88.48 623,035 88.24 

5900 營業毛利 105,777 11.52 83,063 11.76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26,173 2.85 26,652 3.77 

6200 　管理費用 48,561 5.29 38,706 5.48 

6300 　研究費用 38,385 4.18 33,385 4.73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四及六.(二) 1,037 0.11 1,125 0.16 

營業費用合計 114,156 12.43 99,868 14.14 

6900 營業淨損 (8,379) (0.91) (16,805) (2.3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四、六.(二三)及七 9,852 1.07 6,590 0.93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二四) 9,980 1.08 (2,396) (0.33)

7050   財務成本 六.(二五) (2,281) (0.25) (1,945) (0.28)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

  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8,555 6.38 (55,430) (7.85)

7670   減損損失 四及六.(六) - - (13,699) (1.9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 76,106 8.28 (66,880) (9.47)

7900 稅前淨利(損) 67,727 7.37 (83,685) (11.85)

7950 所得稅利益(費用) 四及六.(十七) (1,095) (0.12) 1,325 0.19 

8200 本期淨利(損) $ 66,632 7.25 $ (82,360) (11.66)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四及六.(十五) $ 260 0.03 $ 100 0.01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未實現評

    價損益 (32) - 14 -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四及六.(十七) (52) - (20)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1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

    聯企業及合資之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453 0.70 (4,633) (0.66)

83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

    所得稅 四及六.(十七) (1,291) (0.14) 927 0.1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338 0.59 (3,612) (0.52)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71,970 7.84 $ (85,972) (12.18)

9750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四及六.(十九)

  未追溯 $ 1.17 $ (1.39)

  追溯 $ (1.51)

9850 稀釋每股盈餘(虧損) 四及六.(十九)

  未追溯 $ 1.16 $ (1.39)

  追溯 $ (1.51)

(參閱財務報表附註及附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董事長：嚴維群                   經理人：戴憲明                     會計主管：游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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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現金流量表

民國111年及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 67,727 $ (83,685)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4,937 4,843 

各項攤提 166 9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037 1,125 

    減損損失 - 13,699 

    備抵存貨跌價回升利益 (2,074) (469)

    存貨報廢損失 2,307 -

    採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58,555) 55,430 

    租賃修改利益 - (92)

    預付設備款轉列費用 - 322 

    利息費用 2,281 1,945 

    利息收入 (471) (473)

    股利收入 - (11)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5,882 1,68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增加 (11,375) (405)

    應收帳款增加 (48,963) (51,044)

    存貨增加 (1,559) (13,489)

    預付款項增加 (2,711) (983)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4,774) 314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13) (12)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4,642 (33)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73,765 (11,764)

    其他應付款增加 533 3,483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1,739) (1,501)

    營運產生(耗用)之現金 31,043 (81,111)

退還之所得稅 6 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1,049 (81,10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34,524) 25,344 

  採權益法評價收取現金股利收入 6,246 6,954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 30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061) (1,585)

  無形資產增加 (3,283) -

  收取之股利 - 11 

收取之利息 515 38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4,107) 31,143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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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舉借短期借款 95,000 120,000 

償還短期借款 (120,000) (75,000)

償還長期借款 (45,833) (4,167)

  租賃本金償還 (3,137) (3,113)

  存入保證金增加(減少) 2 (1,628)

  現金增資 144,000 -

  員工行使認股權發行新股 3,797 -

  支付之利息 (2,337) (1,91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1,492 34,180 

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68,434 (15,78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04,124 119,90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72,558 $ 104,124 

(參閱財務報表附註及附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董事長：嚴維群              經理人：戴憲明              會計主管：游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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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往來關係而

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三十為限。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因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三，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五十以上之被投資公司，則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三為限；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被投資公

司，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

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

不受前項限制。但仍應訂定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

之限額，並應明定資金貸與期限。其總額及個別之貸

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每次貸

與金額與期限自放款日起，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因

業務往來依業務往來進貨或銷貨金額與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十孰高者；短期融通資金則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五 十為限。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往來

關係而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三十為限。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因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

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三，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被投資公司，則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十。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

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三為限；但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被投

資公司，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十為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

金貸與不受前項限制。但仍應訂定資金貸與總額及

個別對象之限額，並應明定資金貸與期限。其總額

及個別之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為限，每次貸與金額與期限自放款日起，以不超過

一年為原則。因業務往來依業務往來進貨或銷貨金

額與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孰高者；短期融通資金則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修訂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經董

事會決議，股東會同意通過。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董事會決

議，股東會同意通過。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八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提一○八年五月三十日股東會通過。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十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並提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會通過。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提一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股東會通過。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十四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提一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股東會通過。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經

董事會決議，股東會同意通過。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董事會決

議，股東會同意通過。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八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提一○八年五月三十日股東會通過。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十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提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會通過。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提一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股東會通過。

新增修正日期

及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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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五四、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

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五、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

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配合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

檯賣中心證櫃

監字第

10900582661

號公告修正發

布修訂

六五、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臺灣證券交易所

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

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

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8款規定者，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

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六、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

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

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第 8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配合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

檯賣中心證櫃

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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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公告修正發

布修訂

七六、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八七、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

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九八、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

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

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

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

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十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

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有關職務。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

員當眾開驗。

七、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

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八、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

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

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

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十、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

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

關職務。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

員當眾開驗。

修正條次

十一、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

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

十一、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

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

配合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

檯賣中心證櫃

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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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

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

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

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

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

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

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10900582661

號公告修正發

布修訂

十二十、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

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及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

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

者。

十二、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

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

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

者。

配合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

檯賣中心證櫃

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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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公告修正發

布修訂

十三十一、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

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

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三、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

席當場宣布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

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

檯賣中心證櫃

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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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修訂

十四十二、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

選通知書。

十四、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

知書。

修正條次

十五十三、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股東會通過施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十五、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股東會通過施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新增修正日期

及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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